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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5,073,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5,073,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2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同意注册情况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3293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2年9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 ）办理完毕向特定对象发行的15,073,000股的股份登记托管手续，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

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90,047,000股变更为105,120,000股。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本次

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基于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前述限售安排，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共涉及限售股股东1名，对应的股票数量为15,073,0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4.35%，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22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2年9月21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登记后，公司总股本由90,047,000股变更为105,

120,000股。

2022年11月3日，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的登记工作，

公司股本由105,120,000股变更为105,400,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

2022年11月10日，公司完成了《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的登记工

作， 公司总股本由105,400,000股变更为106,280,0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

因公司激励对象离职，2023年9月8日， 公司回购注销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55,000股

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由106,280,000股变更为106,225,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9）。

因激励对象离职及公司终止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2024年1月31日，公司回购注销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210,

000股。公司总股本由106,225,000股变更为105,015,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原尚股份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6）。

除此以外，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致使公司股

本数量发生变化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105,015,0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发行涉及的1名发行对象广州骏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广州骏荟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所取得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

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限售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原尚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

严格履行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所作出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原尚股份关于本次限售

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5,073,00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22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广州骏荟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073,000 14.35% 15,073,000 0

合计 15,073,000 14.35% 15,073,000 0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如下：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向特定对象发行 15,073,000

合计 15,073,00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073,000 -15,073,00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9,942,000 15,073,000 105,015,000

股份合计 105,015,000 0 105,015,000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13� � � � � � � � �证券简称：*ST原尚 公告编号：2025-072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辖区2025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广

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一2025年广东辖区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net）参与

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35� � � � � � �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5-055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15:30-17:00

●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交流方式

● 召开网址：“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一2025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

者关系管理月活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参

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17:00。届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瑞贞

先生、董事会秘书朱东奇女士、财务总监林子欣先生将在线就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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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变更后的股票证券简称：康惠股份， 股票证券代码“603139”保持不变。

● 本次证券简称变更事项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最终核准为准， 公司将根据变更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的情况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11日以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出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于2025年9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

实际参加董事9人，会议由李红明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

效。

经全体董事审议表决，本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

称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证券简称由 “康惠制药” 变更为 “康惠股份” ， 公司证券代码

“603139”保持不变。

二、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原因

根据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公司拟将证券简称由“康惠制药” 变更为“康惠股份” ，新证券简称简洁清

晰，在保留“康惠”这一核心品牌标识的同时，新增“股份” 二字有助于市场更直观理解公司发展定位，

有助于投资者准确把握公司核心价值与发展方向。

本次变更公司证券简称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不存在利用变更证券简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本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与经营发展需

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风险提示

本次证券简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还需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办理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1207� � � � � � � �证券简称：联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9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联科科技” ）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

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9月1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

近日，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户名 开户机构 账号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潍坊分公司 9901840852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专

用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特此公告。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 � �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5-033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15-9:25、9:

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南工业区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

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建名先生

（7）会议召集、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9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14,967,669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3.1356%。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1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8,

778,5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5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4,523,54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17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444,1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9186%。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执

业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4,724,8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8%；反对234,7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42%；弃权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535,6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7067%；反对234,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02%；弃权

8,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1%。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2.1审议《关于修订〈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4,621,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1%；反对233,9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35%；弃权1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432,5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1577%；反对233,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9%；弃

权1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964%。

本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2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4,581,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9%；反对273,9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3%；弃权1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392,1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9425%；反对273,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9%；弃权

1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86%。

本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3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4,580,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1%；反对273,9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3%；弃权1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391,1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9372%；反对273,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9%；弃权

1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39%。

本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即日起，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原监事会成员将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原监事会主席杜绍波先生、

监事崔凤玲女士、职工代表监事余鑑晖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前述人员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

的股份锁定承诺事项，并将继续遵守有关离任监事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杜绍波先生、崔凤玲女士、余鑑

晖先生任职监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1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4,579,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22%；反对273,9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3%；弃权1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5%。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390,1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9319%；反对273,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9%；弃

权1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092%。

3.2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4,579,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21%；反对273,9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3%；弃权1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6%。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390,0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9314%；反对273,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9%；弃

权1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097%。

3.3审议《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4,579,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25%；反对273,9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3%；弃权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390,5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9340%；反对273,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9%；弃

权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071%。

3.4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4,579,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25%；反对273,9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3%；弃权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2%。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390,5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9340%；反对273,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9%；弃

权1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071%。

3.5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4,579,2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21%；反对273,9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3%；弃权1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6%。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390,0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9314%；反对273,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9%；弃

权1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097%。

3.6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4,579,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22%；反对273,8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2%；弃权1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6%。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390,1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9319%；反对273,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弃

权1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097%。

3.7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4,579,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22%；反对273,86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82%；弃权1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96%。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8,390,1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9319%；反对273,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4%；弃

权1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09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蔚、刁雁蓉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股东会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 � �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5-035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辖区2025年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广

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一2025年广东辖区投资者集体接待

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

五）15: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 � �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5-034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名臣健

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选举

并审议，同意选举梁锦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梁锦辉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其变更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

梁锦辉先生：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广州米娅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乐玩互动广告有限公司运营。 2022年11月起任公司子公司广州星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

截至本公告日，梁锦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梁锦辉先生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证券代码：688522 � � �证券简称：纳睿雷达 公告编号：2025-065号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5年

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一2025年广东辖区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

（星期五）15: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形式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323� � � � � � � �证券简称：苏农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3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领《营业执照》的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本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使本行普通股股本增加，注册资本相应增

加。 本行就变更注册资本事项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苏州监管分局（以下简称“苏州金融监管分

局” ）提出了变更申请。

近日， 本行变更注册资本事宜获得苏州金融监管分局核准， 并办理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

记、《公司章程》 备案及《营业执照》 换发的相关手续。 《营业执照》 所载本行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80306.1543万元变更为201854.1437万元，《营业执照》其余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300624� � � �证券简称：万兴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8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二路软件产业基地5栋D座3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太兵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及《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8,708,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56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2,071,31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13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

637,1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32%。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637,1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32%。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93,336,324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110,900股，公司“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462,7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及《万兴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以及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均放弃因参与员工持股计划而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票的表决权。 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2,762,724股。 ）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继续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17,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4％；反对53,26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7％；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45,8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34％； 反对53,2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25％；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0％。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议公司本次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

则（草案）的议案》

2.01�《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23,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8％；反对53,16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6％；弃权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2,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44％； 反对53,1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10％；弃权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6％。

该子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02�《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65,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61％；反对215,96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9％；弃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4,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393％；反对215,9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9％；弃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8％。

该子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03�《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65,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61％；反对215,96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9％；弃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4,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393％；反对215,9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39％；弃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8％。

该子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审议公司本次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65,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60％；反对216,06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0％；弃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4,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378％；反对216,0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4％；弃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8％。

3.02�《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6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3％；反对216,06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0％；弃权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9,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00％；反对216,0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4％；弃权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6％。

3.03�《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65,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56％；反对216,06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0％；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3,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348％；反对216,0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4％；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8％。

3.04�《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58,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42％；反对216,86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4％；弃权3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7,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339％；反对216,8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74％；弃权3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7％。

3.05�《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43,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80％；反对232,06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3％；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71,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018％；反对232,0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65％；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7％。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32,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00％；反对247,30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2％；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61,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430％；反对247,3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61％；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9％。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投保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保险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等与上

市发行相关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13,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65％；反对223,36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5％；弃权271,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41,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389％；反对223,3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54％；弃权271,8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5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蔡霖律师、董倩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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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7日（星期三）至9月23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xjjw600888@joinworld.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7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24

日（星期三）13:00-14: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方式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孙健先生

董事、财务总监：陆旸先生

独立董事：姚曦女士

董事会秘书：刘建昊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4日 （星期三）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7日(星期三)�至9月23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xjjw600888@joinworld.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建昊、朱莉敏

电话：0991-6689800

邮箱：xjjw600888@joinworld.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7日

信息披露

2025/9/17

星期三

B024

Disclosure


